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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理學院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03 月 21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林森校區敬業樓 104 教室 

主席：林春榮院長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記錄：林珮瑩 

壹、宣讀本院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院務會議（106.12.26）主席提示暨決議案執行

情形記載表：准予備查。 

案號 案由 會議決議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1 擬修正本院設置辦法案 照案通過 理學院 
擬提第 2學期校務會議備

查(107.05.28) 

2 
擬修正本院教師評審委

員會設置要點案 
照案通過 理學院 

擬提第 2學期校務會議備

查(107.05.28) 

3 
修訂本系主任遴選、續

聘及解聘實施要點案 
照案通過 科普傳播學系 依決議辦理並公布實施 

4 

應用數學系碩士班預修

研究生甄選作業要點修

正案 

照案通過 應用數學系 

經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1070104)通

過並公布實施。 

5 
應用數學系系主任選薦

要點修正案 
照案通過 應用數學系 依決議辦理 

6 

擬修訂國立屏東大學體

育學系預修研究生甄選

作業要點 

修正後通過 體育學系 

經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1070104)通

過並公布實施。 

7 

擬申請自 108 學年度起

增設「生態運動探索教

育碩士在職專班」案 

照案通過 體育學系 

擬提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及校

務會議審議。 

8 
擬修正本院共同課程實

施要點案 
照案通過 理學院 

經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1070104)通

過並公布實施。 

 

貳、主席報告： 

本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準則及教師評鑑要點及計分辦法修正建議，請各系開會討

論，並給予建議，於下次院務會議(4/18)提案討論。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理學院 

案由：理學院各系學分學程實施計畫新增/廢止案，請討論。 

說明： 

一、 理學院 

(一) 依據本校教務處 107.01.05 通知暨本校學分學程設置準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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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原「學生修讀跨院系所學程設置準則」業經 107年 1月 4日 106學年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廢止，本院舊有之「理學院數理學分學程」並無

學生修讀，亦擬於此案提出廢止，自 107 學年度起停招【如附件 1-1】。 

(三) 新增理學院應用科技產業學分學程實施計畫草案逐點說明表、全文及課

程規劃表【如附件 1-2】。 

二、 科普傳播學系 

(一) 科普傳播學系新增 STEAM 傳播學分學程實施計畫書、科普活動規劃學

分學程實施計畫書、科普媒體寫作學分學程實施計畫書逐點說明表、全

文及課程規劃表【如附件 1-3~1-5】。 

(二) 經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103.03.07)通過。 

三、 應用數學系 

(一) 配合高教深耕課程改革，鼓勵學生修習第二專長，修習跨領域課程；修

畢學分學程(107 學年度新的學分學程)後准予在學位證書上加註第二專長

證明。 

(二) 應用數學新增精算財金學分學程實施計畫草案逐點說明表、全文及課程

規劃表【如附件 1-6】。 

(三) 本案業經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暨系務會議(107.02.22)審議通

過。 

四、 應用物理系 

(一) 依據理學院高教深耕計畫，新增本系半導體製程學分學程。 

(二) 本案業經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107.1.17）通過。 

(三) 檢附半導體製程學分學程實施計畫草案逐點說明表、全文及課程規劃表

【如附件 1-7】。 

辦法：實施計畫經院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理學院（應用數學系） 

案由：擬修正應用數學系轉系所要點第三點規定案，請討論。 

說明： 

一、原標準為學業成績平均七十分(含)以上，擬修正為大學部六十分(含)以上，

碩士班不變。 

二、檢附本系學生轉系所要點逐點說明表暨草案全文【如附件 2】。 

三、本案業經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暨系務會議(107.02.22)審議通過。 

辦法：本要點經通過後，提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理學院(應用化學系) 

案由：應用化學系「研究生修業要點」修正案，請 討論。 

說明： 

一、 為配合本院聯合招生及維持本系碩士班註冊率，擬修正應用化學系「研究



- 3 - 

 

生修業要點」修正第三條第三項：「各年級每學期修讀學分數不得超過十二

點五學分，修習教育學程者每學期得增加四學分，一年級各學期之選課學分

下限為六點五學分(依本校五年一貫修讀學士及碩士辦法入學者，得不依此

限制。)。」擬將「一年級各學期之選課學分下限為六點五學分」修正為

「一年級各學期之選課學分下限為零點五學分」。 

二、 修正第五條第一項「研究生於新生報到後一個月內決定指導教授，並提出

申請。」修正為「研究生於新生報到後第二學期開學一週內決定指導教授，

並提出申請。」。 

三、 經應用化學系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107.01.25)通過。 

四、 檢附應用化學系研究生修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全文

【如附件 3】。 

擬辦：經本會議通過後，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理學院(應用化學系) 

案由：應用化學系「碩士班預修研究生甄選作業要點」修正案，請 討論。 

說明： 

一、 為提高本系大學部學生繼續修讀本系碩士班之意願，擬修正本系「碩士班

預修研究生甄選作業要點」之規定。 

二、 依據 107 年 1 月 4 日本校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臨時建議

「有關本校大學部五年一貫修讀學士及碩士學位辦法於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1 次教務會議更名為大學部學生預先修讀學士及碩士學位辦法，且第五條

開放預研生名額，刪除二分之一限制。」。 

三、 修正第六條「大學部學生預先修讀本學系碩士班課程之名額，由系主任召

集相關教師組成甄選小組，進行書面資料審查，得視申請學生程度增減錄取

名額，但至多以不超過本學系當學年度碩士班核定招生名額之二分之一為

限。」刪除「但至多以不超過本學系當學年度碩士班核定招生名額之二分之

一為限」之規定。 

四、 修正本系「碩士班預修研究生甄選作業要點」第七條「凡本系大學部在校

生修業滿三學期，且修課成績排名符合該班前百分之七十為原則者，得申請

預先修讀本系碩士班課程。」刪除「修課成績排名符合該班前百分之七十為

原則者」之規定，使想繼續修讀本系碩士班之同學可先獲得預研生之資格。 

五、 並依母法修正名稱，修訂法規相關內容。 

六、 依本校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臨時建議(107.01.04)通過修

正。 

七、 經應用化學系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107.01.25)通過。 

八、 檢附本系「碩士班預修研究生甄選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暨

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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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經本會議通過後，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理學院(體育學系) 

案由：修訂國立屏東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請討論。 

說明： 

  一、經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107.03.12)系務會議決議訂定。 

二、依據「國立屏東大學大學部學生預先修讀學士及碩士學位辦法」修訂本系預

修研究生甄選作業要點。 

  三、為提升碩士班報考率，刪除本要點第九點「以同等學力入學，須依相關規定

補修學分」之規定。 

  四、追溯自 104 學年度入學生。 

五、檢附國立屏東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

案全文【如附件 5】。 

擬辦：本案經院務會議通過後，由學院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理學院(體育學系) 

案由：修訂國立屏東大學生態休閒教育教學碩士學位學程班研究生修業要點，請討

論。 

說明： 

  一、經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107.03.12)系務會議決議訂定。 

二、為使本系研究生論文發表與口試流程一致，及提升本學位學程班報考率，修

正本要點第七點(一、三、四)及刪除第八點「以同等學力入學者，須依相關規

定補修學分」之規定。 

  三、追溯自 104 學年度入學生。 

四、檢附國立屏東大學生態休閒教育教學碩士學位學程班研究生修業要點修正條

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如附件 6】。 

擬辦：本案經院務會議通過後，由學院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理學院 

案由：擬修正本院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案，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校申請教育部授權自審訪視意見及 107 年 3 月 1 日教師升等辦法修正

協調會議紀錄【如附件 7-1】進行討論修正。 

二、 修正本院教評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條委員推選辦法內容及第三條下項次。 

三、 檢附理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全文

【如附件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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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經院務會議通過後，提請校務會議備查。 

決議：修改後通過。 

 

 

肆、臨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語：(無)。 

陸、散會:同日下午 1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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